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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姓  名
	
	年级 
	
	学号
	

	院系名称
	
	专业名称
	

	交流学校
	
	交流专业
	

	交流起止时间
	
	联系方式
	

	在交流学校学习课程情况
	我校拟认定课程情况

	课程名称/课程中文名称
	学分/学时
	成绩
	课程性质
	课程名称/英文翻译
	学分
	成绩
	课程性质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
	
	
	
            
	

	

	

	
	

	
	
	
            
	

	

	

	
	

	
	
	
            
	

	

	

	
	

	
	
	
            
	

	

	

	
	

	
	
	
            
	

	
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学院意见
	经学院组织专家组认定，同意上述拟认定的课程情况。

教学院长签字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（单位公章）

	教务处
意见
	
       
  领导签字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（单位公章）


说明：1、课程性质填公共（必）、学科（必）、专业（必）、实践（必）、专业（选）、实践（选）、通修课；
      2、如交流学校是中文课程名称，则提供课程英文翻译。
